三明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关于孵化器入驻企业减免管理服务费的通知

各入驻企业：

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三十三条措施的通知》（明政文[2022]24号）文件精神，帮助孵化器入驻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现就孵化器入驻小微企业减免管理服务费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减免对象

三明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入驻小微企业

二、减免标准

1.减免2022年3个月管理服务费（4-6月份），2022年实际入驻时间小于应减免时间段的，按实际入驻时间予以减免。

2.入驻企业请自行确认完成2022年3月之前的管理服务费、物业费、水电费等费用缴交后，办理此次减免手续。
三、办理流程

在入驻期限内，符合条件的入驻企业于2022年4月30日前直接向三明市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交减免申请（见附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相关证明材料：

1.管理服务费减免申请书；

2.工商营业执照；

3.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

4.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证明材料。

四、材料报送地址及联系方式

1、材料报送地址：三明市三元区绿岩新村95幢704室
2、联系人：黄建强，联系电话：0598-8241004。

三明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2022年4月25日
附件：
管理服务费减免申请书

三明市科技信息研究所：

本公司对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划分标准，符合划分为       企业（请填写：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属于小微企业管理服务费减免范围，特申请减免2022年4-6月份管理服务费。

本公司对所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本公司愿意补缴已减免的管理服务费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盖章）
                     2022年  月  日

